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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1 

对任意倾倒或

者在装载、运

输过程中散落

工业固体废物

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第二款规定：

有前款第七项行为，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

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 

1、散落的工业固体废物量 1 吨以
下； 
2、工业固体废物散落的长度 15
米以下； 
3、工业固体废物散落的面积 25
平方米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所需处置

费用一倍以上一点五倍以下 

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

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 

任意倾倒工业固体废物为 15 吨以
下； 
 

1、散落的工业固体废物量 1 吨以
上 10 吨以下； 
2、工业固体废物散落的长度 15
米以上 100 米以下； 
3、工业固体废物散落的面积 25
平方米以下 100 平方米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所需处置

费用一点五倍以上二点五倍

以下 
任意倾倒工业固体废物为 15 吨以
上 45 吨以下； 
 

1、散落的工业固体废物量 10 吨以
上； 
2、工业固体废物散落的长度 100
米以上； 
3、工业固体废物散落的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所需处置

费用二点五倍以上三倍以下 

任意倾倒工业固体废物 45 吨以
上； 
 

1、拒不改正；2、处罚金额达到
100 万元及以上。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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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2 

对拒绝、阻挠

监督检查或弄

虚作假行为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以拖延、围堵、滞留执法人员等方式拒绝、

阻挠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

虚作假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以拖延方式拒绝、阻挠监督

检查的 

对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以围堵、滞留执法人员等方

式拒绝、阻挠监督检查，或

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

假的处罚 

对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处

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 万

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的罚款。 

以拖延、围堵、滞留执法人

员等方式拒绝、阻挠监督检

查，并且在接受监督检查时

弄虚作假的 

对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处

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8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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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3 

随意倾倒、抛

撒、堆放或者

焚烧生活垃圾

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款规定：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

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

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

罚款。 

个
人 

1、随意倾倒、抛撒、堆放

生活垃圾的重量小于5吨； 

2、焚烧生活垃圾的痕迹小

于 1 平方米；焚烧容器小

于 10L 且只焚烧一次。 

没收违法所得，处一百元

以上两百元以下的罚款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违法

行为被处罚之日起 6 个月

内再犯的，每次罚款基数

递增二万元，但最高不超

过五十万元。 

1、随意倾倒、抛撒、堆放

生活垃圾的重量大于5吨； 

2、焚烧生活垃圾的痕迹≥

1 平方米；焚烧容器≥10L

或者焚烧两次及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两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单
位 

1、随意倾倒、抛撒、堆放

生活垃圾的重量小于 60

吨； 

2、、焚烧生活垃圾的痕迹

小于 5 平方米；焚烧容器

小于 60L 且只焚烧一次。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1、随意倾倒、抛撒、堆放

生活垃圾的重量大于 60

吨； 

2、、焚烧生活垃圾的痕迹

≥5 平方米；焚烧容器≥

60L 或者焚烧两次及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三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4

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4 

擅自关闭、闲

置或者拆除生

活垃圾处理设

施、场所行为

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款规定：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擅自闲置生活垃圾处置

设施、场所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 万

元以上40万元以下罚款； 

 
擅自关闭生活垃圾处置

设施、场所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40 万

元以上70万元以下罚款； 

擅自拆除生活垃圾处置

设施、场所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70 万

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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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5 

未编制建筑垃

圾处理方案报

备案，或者未

及时清运固体

废物行为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款规定：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

备案涉及的建筑垃圾 50000

吨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

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

备案涉及的建筑垃圾 50000

吨以上 200000 吨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四十万元

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

备案涉及的建筑垃圾 200000

吨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及时的清运固体废物 1、15

吨以下；2、在 30立方米以下

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

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及时的清运固体废物 1、15

吨以上 50 吨以下；2、在 30

立方米以上 100 立方米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四十万元

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及时的清运固体废物 1、50

吨以上；2、在 100 立方米以

上。 

处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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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6 

擅自倾倒、抛

撒或者堆放建

筑垃圾，或者

未按照规定对

固体废物进行

利用或者处置

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款规定：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

垃圾：1、不超过 15 吨；2、

不超过 20 平方；3、30 立方

米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

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

垃圾：1、15 吨以上 45 吨以

下；2、20 平方以上 50 平方

米以下；3、30 立方米以上 100

立方米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四十万元

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

垃圾：1、45 吨以上；2、50

平方米以上；3、100 立方米

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照规定对固体废物进行

利用或者处置 1、不超过 20

吨；2、30 立方米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

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照规定对固体废物进行

利用或者处置 1、20 吨以上

100 吨以下；2、30 立方米以

上 100 立方米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四十万元

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照规定对固体废物进行

利用或者处置 1、100 吨以上；

2、100 立方米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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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7 

产生、收集厨

余垃圾的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未将厨余

垃圾交由具备

相应资质条件

的单位进行无

害化处理行为

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款规定：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

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

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

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厨余垃圾总量不超过 0.1 吨且违

法时间不超过五天。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

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

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1、厨余垃圾总量 0.1 吨以上 0.5

吨以下；2、违法时间五天以上十

天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四十万元

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

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1、厨余垃圾总量 0.5 吨以上；2、

违法时间十天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

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1、厨余垃圾总量不超过 0.1 吨且

违法时间不超过五天。 

没收违法所得，处一百元以

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

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1、厨余垃圾总量超过 0.1 吨；2、

违法时间超过五天。 

没收违法所得，处三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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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8 

利用未经无害

化处理的厨余

垃圾饲喂畜禽

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款规定：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总

量不超过 0.1 吨且违法时间不超

过五天。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

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 1、

0.1 吨以上 0.5 吨以下；2、违法

时间五天以上十天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四十万元

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 1、

厨余垃圾总量 0.5 吨以上；2、违

法时间十天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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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9 

在运输过程中

沿途丢弃、遗

撒生活垃圾行

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款规定：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

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

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

罚款。 

个
人 

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

遗撒生活垃圾重量小于

5吨 

没收违法所得，处一百元以

上两百元以下的罚款 

 

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

遗撒生活垃圾重量 5 吨

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两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法
人
或
者
其
他
组
织 

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

遗撒生活垃圾小于10吨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

遗撒生活垃圾10吨以上

50 吨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二十万元

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

遗撒生活垃圾50吨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四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0 

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10 

未在指定的地点

分类投放生活垃

圾行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一百一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

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

严重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依法处以罚款。 

1、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

垃圾 15 天以上 30 天以下；2、未

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的重量 0.5 吨以上 0.8 吨以下。 

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1、受到舆论和

媒体的关注；2 上级机关转

办、领导批示；3 未在指定

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时

间超过15天或者重量达到

500 吨。前两类情节经查属

实，直接按照五十万元进

行罚款。 

1、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

垃圾 30 天以上 60 天以下；2、未

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的重量 0.8 吨以上 1 吨以下。 

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1、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

垃圾 60 天以上；2、未在指定的地

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重量 1 吨

以上。 

对单位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11 

在运输过程中沿

途丢弃、遗撒危

险废物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第二款规定：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

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

按二十万元计算。 

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危险

废物不超过 0.1 吨且占地面积不

超过 5 平方米。 

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三点五

倍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1、受到舆论和

媒体的关注；2 上级机关转

办、领导批示；3、处罚金

额达到 100 万元及以上。 

 

如果丢弃、遗撒危险废物

已经破除密封或者保存状

态，暴露于外部空气造成

污染，一律按照五倍处罚。 

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危险

废物依然是密封或者保存状态：1、

0.1 吨以上 0.2 吨以下；2、占地

面积5平方米以上15平方米以下。 

处所需处置费用三点五倍以上四

点三倍以下的罚款 

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危险

废物依然是密封或者保存状态：1、

0.2 吨以上；2、占地面积 15 平方

米以上。 

处所需处置费用四点三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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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裁量基准中，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所称“至”，下限数包括本数，上限数不包括本数，若是最高一档处罚则包括上限数。 

2、当事人同时具有基准表规定的两种以上违法情节的，对违法情节属于不同阶次的，取较重阶次的处罚幅度进行综合裁量；对违法情节属于同一阶次的，在该阶次的处罚幅度进

行综合裁量。 

3、本表所列的违法行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所列应当“减轻、从轻、从重”情形的，裁量时

应当予以减轻、从轻、从重。本表对违法行为从轻、从重情节已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